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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厂房出租

江南街道（五金大道旁）有

单层建筑约 300 平方米厂

房，门口钢棚约 200 平方

米，对外出租。联系电话：

13735623956，686395。

厂房出租

高新区四方路厂房出租

（新四方集团边），钢构两

层 ，一 楼 1100 ㎡ ，二 楼

6900㎡，二楼3000㎡以上

可分租，有汽车坡道可直

达 二 楼 。 电 话 ：

18458089888，583838。

厂房出租
龙川西路 150 号端头工业

区，一层厂房出租，面积

1500平方米，水电齐全，独

门 独 户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806772539，661539。

厂房出租

经济开发区华夏路与学院

北路交叉路口；华夏路消

防救援站对面，距离物流

中心5分钟。占地8000平

方米共四层总建筑面积

30000 平方米，有汽车坡

道可直接上楼。可分租可

统 租 。 电 话 ：

13567360889。

厂房出租

花街镇 330 国道旁，独栋

一 楼 2450 平 方 米 ，二 楼

2450 平方米，三楼 1600

平方米，交通方便。电话：

13805790730。

厂房出租

石柱镇麻车店工业区单层

厂房 2300㎡出租，配有办

公楼及员工宿舍。省道

边，独门独户，水电齐全，

250 千瓦变压器，已腾空，

价 格 优 惠 。 电 话 ：

13605898433，

13588617500。

厂房店面出租
东永二线旁（道明光学对

面）店面 10 间（可分租）、

厂 房 3000 平 方 米（有 电

梯，可分租），交通方便。

电 话 ： 13905894350

664350， 15257989261

588261。

厂房场地出租

九铃东路（信用总社后面）

2000 左右平方米厂房，空

地 800 平方米，适宜修理

厂、饭店、洗车场、仓储。

联系电话：13967925719，

289333。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2845号

被告:杨治军,男，1967 年 1 月 30
日出生，汉族,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
杨渠村高下杨村 178 号,公民身份号
码:330722196701303013：原 告 永

康市石柱伟雄水泥店与被告杨治军买

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去

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
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5）浙

0784 民初 2845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
内容如下：由被告杨治军支付原告永康

市石柱伟雄水泥店水泥款 25000 元及

逾期利息（逾期利息从2022年2月1日

起按月利率 1%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

止），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

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
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

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
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425元，公告

费 400 元，合计 825 元，由被告杨治军

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

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

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。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

律效力。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3505号

应雄峰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芝
英三村环镇北路 45 号）、胡伟红（住浙
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马竹岭村黄岐30
号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林发来与被告夏明

德、吕玉珍、应雄峰、胡伟红、吴祥节租

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

向你们送达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

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
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

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

险诉讼提示、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

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判令被告夏明

德、吕玉珍向原告支付钢管扣件套管租

费 76151.55 元、扣件加工上油、扣件缺

螺费 4004.1 元、上车费 2341.61 元（小

计82497.26元）；2.判令被告夏明德、吕

玉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36896.55 元

（违约金暂算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，此

后 违 约 金 以 76151.55 元 为 基 数 ，按

LPR 的四倍计算至租金付清之日止）；

3.判令被告夏明德、吕玉珍向原告支付

钢管、扣件、套管赔偿金 1955.33 元、

12106.05 元、1727.5 元（小计 15788.88

元）；4.判令被告夏明德、吕玉珍向原告

支付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

8000 元；5.判令被告应雄峰、胡伟红、

吴祥节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6.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
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

达。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，举

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。开庭审理

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5 日上午 8：50，开

庭地点在本院第 9 审判庭东门五楼。

本案由永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朱蓓蕾

独任审判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

判决。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2753号

被告:李果，男，1981 年 7 月 21 日
出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
仓村小王元村 72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810721261X。原告徐波

与被告李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
终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
院（2025）浙 0784 民初 2753 号民事判

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由被告李果

支付原告徐波借款本金 350000 元，并

支付利息（截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的

利息为 50000 元，此后的利息自 2014

年 12 月 25 日起按月利率 1%计算至款

清之日止，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5000

元），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

行完毕；二、驳回原告徐波的其他诉讼

请求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

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

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12600元，公告

费 400 元，合计 13000 元，由被告李果

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

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

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
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
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

提交上诉状。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决
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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